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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徒為基督作見證 

          第廿三章 
 

功課：背誦金句：馬太福音十六 15 

 

作見證的範例 

耶穌的榜樣（約翰福音四 1-26） 

1.  耶穌向誰作見證？（約翰福音四 7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耶穌用了一個極明顯的方法來開始交談。衪說了什麼？（約翰福音四 7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耶穌對井旁的婦人說，衪可以賜她什麼水？（約翰福音四 10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安得烈的榜樣 

4.  安得烈帶誰去見耶穌？（約翰福音一 41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  安得烈帶誰去見耶穌？（約翰福音六 8-9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  安得烈和腓力帶誰去見耶穌？（約翰福音十二 20-2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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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腓力的榜樣 

7.  腓力把誰帶給了耶穌？（約翰福音一 45）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布道者腓利的榜樣 

8.  誰指示腓利去和太監說話的？ （使徒行傳八 28、29）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.  在太監認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之後（使徒行傳八 37）？腓利作了什麼（使徒              

行傳八 38）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作見證的命令 

10.  馬太福音四 19給了彼得和安得烈什麼命令？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.  耶穌在馬可福音十六 15賜了什麼命令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2.  在以賽亞書四三 10中，主呼召我們作什麼？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作見證的能力 

13.  根據使徒行傳一 8，誰賜與作見證的能力？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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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請參考馬太福音十 20) 

 

作見證的勇氣 

14.  提摩太後書一 8勉勵些什麼，讓我們勇於為主作見證？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(請參考詩篇一一九 46) 

 

作見證的熱心 

15.  在羅馬書十 1 中，使徒保羅如何表現出他對別人的熱情？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6.  在哥林多前書九 22如何形容作見證的熱心？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7.  為了加深我們對別人的關懷和熱情，耶穌在約翰福音四 35中，說了些什麼？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作見證的喜樂 

18.  在路加福音十五 6中，喜樂的原因是什麼？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9.  在天上要為什麼歡喜？（路加福音十五 7）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.  在詩篇一二六 6中，為作見證之成果而歡樂的三個條件是什麼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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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a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b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c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對作見證者的應許 

21. 在但以理書十二 3中，對為主作見證者的應許是什麼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2.  在哥林多前書十五 58中，關於為主作的工，聖經對我們應許了什麼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你曾否領人歸向主耶穌？如果你得救了，你就有這個義務和

責任，以下有三個簡單的步驟，可以用來帶領人歸向基督：    

A. 你是個罪人【羅馬書三 23】 

B. 神提供了永生給你【羅馬書六 23】 

C. 向主祈禱，承認你的罪，並求衪拯救你【羅馬書十 13】 

        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加筆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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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理的識別與應用 

從這個課程中有那些真理可以應用在我的生活中？ 
 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

 


